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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发改社会〔2019〕535号 
 

 
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经济 

和信息化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力 
资源社会保障厅安徽省国资委转发 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关于印发 

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
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市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经济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国资委，省有关单位，有关高校、省属企业： 

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

安 徽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安 徽 省 教 育 厅
安 徽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
安 徽 省 财 政 厅
安 徽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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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发改社会〔2019〕1558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就做好我省试点工作通知如下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申报产教融合型城市。申报国家和省试点的城市应具备

以下条件：一是具有较强经济产业基础支撑，拥有优势主导产业、

特色产业集群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，具备承接高校科技成果落地

转化的基础条件。二是教育人才资源相对集聚，职业院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不低于 10 万人。

三是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改革，有成型的思路和明确

的目标，推出扎实有效的改革举措，能够发挥先行示范引领作用。

请符合以上条件并有意愿申报的省辖市报经市政府同意后在 10

月 28 日前将本市产教融合建设方案、改革问题清单、政策清单

报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二、打造产教融合型行业。各市和省有关单位要依托区域优

势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集群，推进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深化产教

融合，强化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产教融合改革中协调

推动和公共服务职能，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改革的标杆行业。 

三、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。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发布《关于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通

告》，请各市加强指导，积极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申

报，鼓励、支持办有高职院校的国有企业积极申报，建设培育一

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在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、

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，在提升技术技能

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产教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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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企业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处 张璇，0551-62602350，电子邮箱：

7465762@qq.com 

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张秋田，0551-62815357，电子邮箱：

317686966@qq.com 

 

附件： XX市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方案编制提纲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 

  

  

  

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安徽省财政厅 
  

  

  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 2019 年 10 月 14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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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XX 市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 
试点方案编制提纲 

（供参考） 

     

一、试点建设的背景和基础 

本部分应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，重点产业基础支

撑、教育人才资源条件，开展改革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重点突破

的方向，进行认真全面梳理，明确开展建设试点的工作基础条件。 

二、试点建设目标 

本部分应在《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》提出的试点

目标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实际明确提出具体试点建设目标。 

三、通过试点重点解决的问题 

本部分应逐项列出本地区制约产教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，并

明确通过改革试点重点解决。 

四、主要试点任务和改革举措 

本部分应在《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》的主要试点

任务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实际明确提出分解细化的具体试点任务和

改革举措。相关具体试点任务和改革举措逐项列出。 

五、市域内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行业和企业的举措 

本部分应明确试点建设产教融合型行业和企业的主要考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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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具体类型、数量目标，提出建设培育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

政策和工作举措。相关具体政策和工作举措逐项列出。 

六、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项目建设方案 

本部分应明确列出本地区统筹资源、自主规划建设高水平产

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重大项目的总体考虑。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提

出以新发展理念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园区，积极支持建设产教融合

创新平台的有关工作考虑。本部分逐一列出具体建设项目，应明

确项目名称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投资强度、建设期限、资金

筹措途径、运行保障机制以及建成后预计发挥的作用和效益。具

体项目推送至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。 

七、试点支持政策 

本部分应明确在国家支持政策基础上，结合本地细化落实推

出的支持政策。相关具体政策逐项列出。 

八、加强组织实施的主要举措 

本部分应明确改革的组织领导和推进实施机制。 

 

附件：1. 产教融合改革问题清单 

2. 产教融合试点政策清单 

3.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（产教融合园区）建设项目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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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产教融合改革问题清单 

序号 主要问题 解决时限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…   

注：应在充分征求职业院校、高等学校和有关行业企业意见基础上编制问题清单。A3 纸打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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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产教融合试点政策清单 

序号 政策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…    

注：应在充分征求职业院校、高等学校和有关行业企业意见基础上编制政策清单。A3 纸打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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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（产教融合园区）建设项目清单 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
项目

名称

主要项

目单位 

建设规模 

（平方米）

项目总

投资 

投资

来源

建设

期限
主要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效 备注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…         

注：主要项目单位应含牵头建设项目单位，以及参与共建的项目单位，应体现院校和企业共建的要求。建设期限应

包括开工和完工时间。A3 纸打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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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人民政府。 

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
 


